项目需求书（货物-通用类）

一、项目背景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南开、和平及滨海三院区液氮、二氧化碳、干冰、高纯氮气、高纯二氧化碳、三元混合气、二元混合气采购。

二、项目预算

800000元；

三、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授权经营的化学品必须包括项目需求书中所需全部化学品。

（二）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是否属于现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强制采购范围
	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

	1
	液氮
	★1、纯度要求≥99.999%
★2、气瓶要求经专业部门检测合格的40L钢瓶
	升
	91420
	否
	否

	2
	高纯氮气
	★1、纯度要求≥99.999%
★2、气瓶要求经专业部门检测合格的40L钢瓶
	瓶
	822
	否
	否

	3
	二氧化碳
	★1、纯度要求≥99.95%
★2、气瓶要求经专业部门检测合格的40L钢瓶
	瓶
	1694
	否
	否

	4
	高纯二氧化碳
	★1、纯度要求≥99.999%
★2、气瓶要求经专业部门检测合格的40L钢瓶
	瓶
	152
	否
	否

	5
	二元混合气
	★1、浓度配比：一氧化氮浓度：800ppm至1000ppm（需可根据采购人需求调整供货浓度）,剩余均为氮气
★2、气瓶要求经专业部门检测合格的8L钢瓶
	瓶
	2
	否
	否

	6
	三元混合气
	★1浓度配比：二氧化碳6%、氧气5%、氮气89%

★2、气瓶要求经专业部门检测合格的40L钢瓶
	瓶
	60
	否
	否

	7
	干冰
	盒装，无浓度要求
	公斤
	160
	否
	否


注：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如项目需求书中未明确核心产品，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

五、商务要求

1. 按采购人需求，7*24小时供货，收到供货需求后24小时内送到采购人所需院区。

2. 投标人所报单价需包括气体采购费、充装运输费用、钢瓶使用费、钢瓶检测费、人员费、服务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培训费、维护费、利润及税金等及其他完成该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
3.付款方式：按中标单价结合实际使用量，每月据实结算（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4.投标人提供气瓶均需在检验有效期内，如有效期临近，需免费换新。

5.投标人提供各类气体均需满足项目需求书中要求的浓度及其他相关标准。如有供货质量问题，采购人可拒付货款，并有权追究相关责任。

6.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任何安全问题均由投标人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7.投标人提供的气瓶必须配有气瓶帽子、气瓶胶圈、合格证、安全标识及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

8.因采购人单位性质决定（医院），投标人必须保证产品供应不得发生中断。如因投标人原因造成产品供应中断，或所供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同时采购人有权追究其相应责任。
六、验收标准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七、其他要求
